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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地块概况

1、区位、用地范围及面积

本地块位于扬州市 E4-4控规单元内（江广融合核心区），

四至范围为东至滨水路绿化带，南至林汐路，西至环河路，北

至周庄河滨河绿化带，地块总用地面积 8.1903公顷。

2、用地现状及分析

地块东侧为滨河路、南侧为万科·都会滨江居住小区（在

建）、西侧为已出让居住用地、北侧为周庄河。

地块范围内基本为空地,中部有土路。

地块范围内有现状 10KV高压线。

地块内地势整体较为平坦，地面高程在 7.00-7.50米之间。

地块东北部有小土坡，高程在 8.81-9.99米之间。

二、经济技术指标

注：①住宅地块内禁止建设独栋独院建筑。

②住宅地块内商业配套及管理用房不受建筑高度下限要求控制。

③A 区块为商住混合用地，商业建筑地上建筑面积占区块地上总建筑面积的比例为

5-10%（含居住小区配套不大于 2%的商业服务设施）。

区块

编码
用地性质

用地面

积(ha)
容积率

建筑高

度(米)
建筑密度

(%)
绿地率

(%)

A R2、B1（商住混合

用地）
8.1903

1.0＜r

≤1.4

12＜h

≤60
≤28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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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配套设施指标

区块

编码
公共、公用配套设施及要求

A

住宅地

块物业

服务用

房

物业服务用房建筑面积不得小于地上地下总建筑面积的 7‰，低于 100

㎡的按照 100㎡配置。在物业服务用房中要安排快递收发室，宜布置在

小区出入口附近，并应符合《关于新建住宅区设置快递服务用房的通知》

（扬邮管[2016]70号文件）的相关规定。小区内鼓励配置为全体业主服

务的活动中心、体育健身等场所，该部分建筑不包含在小区物业服务用

房和配套商业比例中，产权归全体业主所有，功能不得调整，小区建成

后由物业公司经营管理，所得收入的 70%纳入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其余

部分可以用于补贴物业服务费；业主大会成立后，经营管理收入按照业

主大会或业主大会授权的业主委员会决定、物业服务合同约定执行。

住宅地

块社区

配套用

房

社区配套用房不得小于地上地下总建筑面积的 3‰，其底层面积不得少

于 100-150㎡。社区配套用房应具备社区警务室、图书阅览室、社区文

娱室等基本功能（单个图书阅览室面积不得小于 20㎡），应设置独立出

入口便于对外开放，具体位置结合商业服务设施或小区出入口进行布置。

住宅地

块养老

设施用

房

地块规划方案及建筑尺度应充分考虑到老年人的身体机能及行动特点做

出相应的设计，打造“适老型住宅”，满足社区养老的相关要求。鼓励建

设子女与老人共同或相邻居住的亲情养老住宅。新建居住小区应按省、

市相关文件要求配建养老用房，该用房可结合社区服务用房统筹设计。

在社区配套用房的基础上额外配建养老设施用房，按照建筑面积每百户

不小于 20㎡，单个总建筑面积不少于 120㎡的标准进行配建。同时为保

证老年人的使用方便，养老设施用房宜在建筑底层或有便捷的垂直交通

楼层设置，建筑层高不得小于 3.6米。该用房产权属于当地街办，建成

后按照移交程序无偿交付给所在地街道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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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块

编码
公共、公用配套设施及要求

A

A

住宅地

块配套

商业服

务设施

居住小区配套商业服务设施面积不得大于地上总建筑面积的 2%，其中

应配套建设便利店，面积不得小于 100㎡。沿街商铺开间不得小于 4米。

环卫

设施

新建居住小区应规划建设不少于 20㎡可回收物分拣管理用房（该部分面

积含在物业管理设施用房中），按每 300户设置一个 10平方米的投放箱

或地埋式垃圾分类箱，投放箱合理布局，便于居民使用。建设单位在方

案设计阶段应将上述要求在规划总平面图上标出，并提供相关设计专篇

征求城管部门意见；每个独立划分的住宅小区应设置一处面积不少于

100平方米的临时建筑装潢垃圾收集点（收集点的位置宜设置在小区边

角隐藏处，周边设置隔离围挡，与道路连通，便于建筑装潢垃圾转运），

每个小区出入口均应设置一“有害垃圾”收集容器、所有垃圾分类收集设

施的具体建设要求和样式接受城管部门指导和监督。

公共

厕所
新建住宅小区配建不少于 60平方米的公共厕所（含残疾人通道）。

海绵

城市

1、居住区应有效组织雨水的收集与排放，满足雨水资源化利用的要求。

地块因地制宜采取屋顶绿化、雨水调蓄与收集利用、微地形等措施，规

划建设用地面积 20000㎡以上新建建筑应建设雨水收集利用设施。下阶

段设计每公顷建设用地宜建设不小于 100立方米的雨水蓄调池。

2、江广融合区核心区范围内的地块由住建部门明确年径流总量控制率、

内涝防治标准、面源污染削减率、水面率等约束性指标控制要求，建设

单位在成果中提供地块海绵城市设计方案专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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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①地面停车场用地面积每辆小汽车按30平方米（含公共交通面积）、

自行车（电瓶车）按 1.8平方米计算；地下停车库的建筑面积每辆小汽

车按 30平方米（含公共交通面积）、自行车（电瓶车）按 2.0平方米计

算。地下停车库按照停车个数与停车面积进行双控。

区块

编码
公共、公用配套设施及要求

围墙

1、地块内临各等级道路、用地边界宜建镂空式围墙或作绿篱分隔，围墙

主体高度不宜高于 2米，沿街围墙宜通透、美观，结合绿化增加视觉深

度。围墙距离宜按照多层建筑退让距离的一半进行退让。

2、若相邻地块临道路红线围墙已建成，则宜保持围墙退让的一致性与连

续性。围墙退让空间，人行道及道路空间环境景观应整体设计与打造，

形成连续、开放、有序的建筑外围活动空间。

3、临城市道路、绿化等的门卫房、垃圾房、燃气调压站房、泵房及临时

建筑退让用地红线可参照围墙退让城市道路红线的规定执行，最小不得

小于 3米，历史街区等特殊地段除外。

充电桩

新建住宅配建停车位应 100%具备充电设施安装接入条件，应按不低于

30%停车位比例一次性配建交流有序充电设施，新建的商场、宾馆等公

共建筑配建停车场和社会停车场，应按不低于总车位 10%配建充电设施，

同时预留总车位 10%的充电设施接口。

居住建筑停车位最低控制指标

建筑物分类
计算单位

配建指标

大类 小类（户型） 小汽车 自行车

住宅 中心城区普通商品房 车位/100㎡ 1.0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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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停车面积和绿地面积不应重复计算。地面停车建议采用高大乔木

作树阵式停车，停车数量按照实际形成车位数计算。

③作为公共活动空间的底层架空层、单独设置的设备用房(如独立

设置的水泵房、配电房、垃圾处理设施等)、门卫、保温层、建筑闷顶、

住宅附属地下使用空间、风雨连廊、车库坡道及出入口顶棚建筑面积不

作为计算停车位的基数。

④中心城区商品住宅的机动车位全部在地下或半地下设置；住宅小

区配套建筑（物管、社区、商业等）的停车方式依上述要求执行；住宅

小区宜结合出入口设置访客车位，其总数按小区居民配建停车位总数的

2%单独设置，并不应多于 20个。

⑤住宅宜在地下一层或架空层区域设置不小于配建总数 50%的非

机动车停车位。

公共建筑停车位最低控制指标

建筑物分类

停车类型及计算单位

配建指标

大类

小类
机动车（小汽车） 非机动车

Ⅱ类区 Ⅱ类区

农贸市场 车位/100㎡ 2.5 7.0
宾馆 车位/100㎡ 1.2 1.0

餐饮（含宾馆餐饮配套）、

娱乐文体设施
车位/100㎡ 1.6 2.0

注：停车配置一般性标准

①公共建筑应积极利用地下空间或建筑架空层设置停车场。

②地面停车场用地面积每辆小汽车按30平方米（含公共交通面积）、

自行车（电瓶车）按 1.8平方米计算；地下停车库的建筑面积每辆小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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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按 30平方米（含公共交通面积）、自行车（电瓶车）按 2.0平方米计

算。地下停车库按照停车个数与停车面积进行双控。

③停车面积和绿地面积不应重复计算。地面停车建议采用高大乔木

作树阵式停车，停车数量按照实际形成车位数计算。

④地下设置经营、管理服务等功能的按相应的标准配置停车。

⑤综合性建筑配建停车位指标按各类性质规模分别计算。

⑥作为公共活动空间的架空层、单独设置的设备用房、保温层、建

筑闷顶等建筑面积可不配置停车位。

⑦民用建筑物虚拟建筑面积须同时配套相应的停车泊位。

机动车停车方式

①商业类（不含农贸市场）建筑可以设置不超过配建车位总数 15%

的地面停车位，其余均应在地下或半地下设置。

② 在地下一、二层满铺地下车库仍不能满足配建要求的情况下，

地下三层及以下可以采取机械式双层停车方式，机械式停车区域净高按

相关规范执行，同时停车指标上浮 15%。

③ 农贸市场地面可以设置不超过配建车位总数 20%的地面停车

位，其余均应在地下或半地下设置，且不得采用机械式停车方式（即农

贸市场内经营管理者的机动车及货运车辆应全部在地下解决，地面停车

区域应供应市民停放）。

非机动车停车方式

① 商业类建筑应在地下或架空层区域设置不小于配建总数 50%的

非机动车停车位，地下停车位应位于地下一层，用地紧张地块可设置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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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停车。

②农贸市场地面可以设置不超过配建非机动车位总数 70%的地面

停车位，其余应在地下或半地下设置（其中包括业主及经营摊贩专用停

车区域），且停车区域宜以绿篱围合，方便使用和管理。

四、规划控制要求

1、本地块位于扬州市 E4-4控制性详细规划单元内，下阶

段应遵照地块所在单元控规与城市设计的要求进行规划设计，

同时注重与周边环境的协调，打造具有江广融合区特色的商住

地块。

2、地块东临滨水路、南临林汐路，下阶段设计时，应着

重考虑滨水路和林汐路的城市界面。地块内建筑整体形态以规

则稳重为主，并避免不规则、异形建筑，与周边现有环境协调

统一，并加强对建筑第五立面的规划设计。建筑主朝向宜以南

北向为主，保证良好的日照和通风条件。

3、地块位于江广融合区，新建建筑应严格按照相关规划

的要求控制高度，在片区内与现有建筑统一协调。方案阶段由

规划部门明确具体的专业设计单位从不同的角度（如万福大

桥、廖家沟等）进行实景三维模拟，必要时建筑高度应进行适

当下调。

4、地块北临周庄河，地块规划应结合用地特征及水系布

置建筑，建筑高度在满足设计要求的前提下，结合场地合理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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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以利于景观的共享。同时禁止占用沿河绿化停车或作它用，

保证沿河绿化的完整性。河道水系的建设、绿化配置应与地块

同步实施到位，并应征求相关部门的意见。

5、A区块为商住混合用地，商业建筑地上建筑面积占地块

地上总建筑面积的比例为 5-10%（含居住小区配套不大于 2%

的商业服务设施）。

6、根据所在单元控规，A区块内须配建一处农贸市场，计

容建筑面积不少于 2000平方米。

农贸市场应以建筑底层为主，如建筑底层铺满不能满足需

求，可在二层相应解决，层高不得小于 6.0米。同时，应注重

优化内部功能分区，提升农贸市场运行效率，鼓励创新农贸市

场运营模式，引入新业态，在传统功能基础上实现“农贸市场

+”功能，即包括餐饮娱乐服务、产品展示促销、美食制作品

鉴、文化体验交流等多元化功能，以彰显扬州特色市井生活、

培育潜在消费项目、扩大市场增值空间。此外，在农贸市场中

应设置检验检疫室，特别注重对水产、家禽等鲜活农产品、进

口农产品以及其它重点物资的检验检疫工作，加强卫生安全防

线建设。考虑到农贸市场和居住地块混合，尽量将辅助配套办

公、市场管理等用房布置在北侧，同时，餐饮、家禽等容易扰

民功能相应远离住宅。

农贸市场本体建筑外围不得对外开设门面，所有门面均只

能对市场内部开设，避免人流频繁进入影响城市形象，对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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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造成压力。下阶段方案设计时，应合理组织农贸市场的各

类交通流线，做到人车分流、客货分流，避免各类交通流线相

互干扰。

农贸市场应保持内部环境整洁、无异味，货物柜台、给排

水系统及采光通风进行专业化设计。规划建设需征求市场监督

管理局、工商行政管理局等相关职能部门意见。

农贸市场建筑风格应符合地方建筑风格，在建筑尺度、高

度、色彩、材质等方面与周边建筑相协调。

7、下阶段方案设计时应统筹考虑周边已建道路、地块的

场地标高，场地内规划标高应与周边相协调，利于排水，建设

基地标高宜高于相邻城市道路中心线标高0.3米且不得超过0.6

米，与周边地块高差控制在 0.5米内。

8、根据《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全面推进考古前置工作的实

施意见》，该地块位于地下文物埋藏区以外且占地面积 5 万平

方米以上，需要履行考古前置，在市文旅（文物）部门未出具

明确的用地建设意见文件前，相关地块不得上市。

9、地块内部有 10KV高压线穿过地块，建议改为地埋形式

以减少对地块内建筑的影响。地块周边有消防栓及电箱，应按

规范合理控制退让。

10、A区块地下空间出让总面积为 81903平方米，地下空

间建设面积不计入容积率。在地质、市政条件满足要求的情况

下，可开发深度建议为地面标高以下至-10 米，可用于地下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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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人防空间及配套用房等，具体由方案确定。鼓励结合具体

方案进行更大深度的地下空间开挖建设。下阶段要求其与地上

空间进行一体化设计，并同步建设、同步验收、同步使用。

五、相关政策规定要求

1、上水、下水、供电、燃气等基础设施由当地政府接至

地块周边道路，满足施工建设的需求；规划道路在地块首批房

屋竣工交付前实施到位。属地政府需抓紧同步启动地块东南侧

幼儿园的规划建设。

2、装配式建筑按照《市政府办公室转发市住房和城乡建

设局关于推进装配式建筑高质量发展实施意见的通知》（扬府

发[2022]56 号）及《关于调整有关装配式建筑装配率的通知》

（扬建管[2023]76 号）执行，下阶段对装配式建筑落实情况请

征询市住建局意见。

3、本地块施工过程中产生的渣土弃土原则上运送至广陵

区李典镇消纳场地和卸土调剂点，消纳场地和卸土调剂点下阶

段由城管部门通过办理发放《建筑垃圾处置证》确定。运输时

间应避让高峰时段和居民休息时段，运输路径应选择城市次干

道、非景观性道路进行运输。

4、建设工程工地四周应按规定设置连续、封闭的围挡；

建造多层、高层建筑的还应设置安全防护设施。施工现场围挡

高度不得低于 2.5m，围挡使用的材料应保证围挡稳固、整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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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观，每面围挡应设置公益广告，面积占比不低于 50％，公益

广告与自身宣传广告应相互协调。围挡式样可参照住建部门提

供的式样建设。

5、围栏周围要设置自动喷淋系统，车辆离开工地时应及

时冲洗，堆放的土方采取安全网覆盖。施工现场应严格执行雨

污分流要求，生活污水及施工废水排水系统应相对独立。

六、城市设计及建筑设计导引

1、在每层阳台水平投影面积之和不超过该层建筑面积(不

含阳台) 15%的前提下，住宅的阳台面积不计入容积率，单个阳

台进深和面积不作控制要求。

2、住宅的双向坡屋顶面积不计入虚拟容积率，复式住宅

的中庭挑高部分面积不计入虚拟容积率。

3、独立设置的水泵房、配电房、垃圾处理设施、门卫、

住宅附属地下使用空间等建筑面积不计入容积率。

4、底层作为公共空间的架空层、风雨连廊、车库坡道及

出入口顶棚建筑面积不计入容积率。

5、允许建设入户花园，入户花园不计入阳台面积，但需

一面朝向完全开敞，并将其结构底板面积的 50%纳入容积率计

算，面积大于 10平方米的入户花园全部计算容积率。

6、开敞阳台顶盖距底板超过 2层(含 2层)的视作露台，其

面积之和不得超过该层建筑面积(不含阳台)的 15%，且需布置



14

30%以上的绿化。

7、地块内建筑形体应注重尺度和比例关系，沿主要道路

两侧布置时，为避免视觉拥堵，沿滨水路高层建筑立面高宽比

宜大于 1.3:1，地块内部建筑高宽比不做要求。高度小于 24米

的多层住宅建议采用坡屋顶形式。

8、为更好落实提升城市建筑品质和空间形态管控要求，

避免出现高低配、落差过大现象，要求居住地块规划设计条件

中，建筑高度落差，原则上不应超过连续的三档（对住宅建筑

高度分为 12（10）、24、36、60（55）米四档控制，如 12-36

米或 24-60米为三档建筑高度）。

9、中心绿地面积不小于 400 ㎡ ，宽度不小于 8 米；健身

场地不少于 100 ㎡ ；老人、儿童室外活动场地面积不小于 200

㎡ ，应满足有不少于 1/3的面积在标准建筑日照阴影线范围之

外。占地 100 亩以上居住小区必须配建不少于 500 米长、2-5

米宽的环形健身步道。

10、建筑风格、体量、色彩等应参照《扬州市建筑设计导

则》等相关要求进行。

居住建筑底部应采用石材饰面，中上部采用高品质的外墙

装饰材料；商业建筑宜采用石材、金属板等体现品质的建筑材

料。居住建筑色彩应素雅、宜采用米黄色、深棕色；商业建筑

色彩应沉稳大气，与功能匹配。

11、地块规划设计方案应满足 2011年版《江苏省城市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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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技术规定》、《扬州市市区规划管理技术规定》等相关规定，

对周边影响范围内的有日照要求的建筑、场地进行日照影响分

析，合理解决新建建筑与相邻建筑的相邻关系。建筑控制线在

满足设计条件的基础上，根据日照分析要求，建筑退让最小距

离应作相应调整，容积率及建筑高度上限也应作相应下调。

12、建筑面积计算、建筑层高界定和容积率的计算方法应

按 2011版《江苏省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扬州市市区规

划管理技术规定》及《建筑工程建筑面积计算规范》

（GB/T50353-2013）的相关规范执行。（如遇冲突参照本规划

设计条件中第六部分前六条要求执行）

建筑合理层高：

多层、高层住宅建筑合理层高 H小于等于 3.3米(使用集中

空调、新风或地暖系统的可上调至 3.6 米) ；商业用房合理层

高 H小于等于 4.5米(使用集中空调、新风或地暖系统的可上调

至 4.8米)。

阁楼两侧檐口高度应小于 2.2米。

13、阳台应有独立雨污排水系统，污水管应接入小区污水

管网。

七、交通组织导引

1、周边城市道路及道路展宽段红线宽度：滨水路 30.0米

（展宽段 37.0米），林汐路 24.0米（展宽段 27.0米），环河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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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米（展宽段 22.0/23.0米）。

2、出入口设置：主要出入口位置设置点，距离城市主干

道交叉口不宜小于 80米，距离次干道交叉口不宜小于 50米，

距桥隧坡道的起止线的距离，不宜小于 30 米。人行出入口可

结合绿化等设置。同时处理好与公交港湾、交叉口展宽的关系。

A地块车行出入口设置在东侧滨水路、西侧环河路上，人

行出入口设置在东侧滨水路、南侧林汐路和西侧环河路上。

3、交通影响评价落实

土地受让方应在方案阶段编制交通影响评价报告以合理

组织交通。

八、设计成果要求

建设单位（土地使用权受让方）应按此规划设计条件，委

托三家不同的设计单位编制三套以上（含三套）具有明显差异

性和较强可比性的设计方案向市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报审，每

套成果包括规划说明书、图纸、光盘。

1、规划说明书（含经济技术指标）

2、图纸（A3规格规划设计文本合订本 2份）

① 区域位置（地理位置、周边现状及规划情况）

② 地块现状（现状照片、地形标高、内部水系绿化情况）

③ 规划总平面（含经济技术指标；须在现状地形图上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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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

④ 交通组织及市政管网综合图（含停车场指标）

⑤ 建筑单体平、立、剖面图

⑥ 建筑沿滨水路、林汐路立面效果图（应反映周边真实

环境）

⑦ 沿街透视（沿主要道路、河流、交叉口的人视效果）

⑧ 重要节点放大效果图，如中心绿地，出入口等

⑨ 地块鸟瞰效果图及主要建筑透视效果图

⑩ 整个地块的环境设计

3、规划成果光盘两份（规划说明书为 word格式，图形文

件为 AUTOCAD 现行版本的*.dwg 格式并同时相应转化为

*.JPG格式）。

4、要求效果图应反映出周边真实环境，方案应在现状地

形图上绘制。

5、可根据需要提供反映设计构思的模型和三维动画等。

九、附则

1、未详尽事项按 2011年版《江苏省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

定》、《扬州市市区规划管理技术规定》执行，本地块规划设计

条件由扬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负责解释，咨询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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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14-87343233。

2、土地受让方可以持《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项目核准通知书等项目批准文件直接到扬州市行政审批服务

中心报建，以办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及其相关附件，土

地受让方取得《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后，再行至自然资源和

规划部门办理相关土地权属手续，联系电话：0514-87961616。

3、本地块规划设计条件的有效期为一年，超过有效期出

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应当在出让前重新核定地块规划设

计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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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地块规划设计条件图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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